
附件4
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关于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
实施面试前资格复审的通知
各位考生：
根据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事业单位2013年公开招聘方案的公告，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事业单位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已公示，面试前资格复审工作定于2013年7月4日～6日在长沙市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格复审时间与地点

时间：2013年7月4日至7月6日，每天上午8:30至下午18:00时进行资格复审（7月4日上午9:00开始）。

地点：湖南西野酒店（位于天心区芙蓉南路省政府东门附近、天心区公安分局斜对面、五凌电力北门）。
二、复审对象

1、应聘硕士学位以上职位，通过照片和资料审查的免笔试考生；
2、按1：3比例确定的面试入围人员（见附件1）。
三、资格复审安排

按招聘职位计划，采取先“免笔试人员”后“面试入围人员”的顺序进行。具体审查职位安排为7月4日上午为免笔试人员，7月4日至6日为面试入围人员。
四、资格复审程序

1、报考研究生职位考生须提供身份证核定身份、年龄；同时提供学历证书原件或职称证书原件及符合报考条件相关证明，审查核定考生学历、专业及其他条件。

2、面试入围考生须提供身份证、准考证（有笔试监考老师签名），核定考生身份、年龄；提供学历证书原件及符合报考条件相关证明，核定考生学历、专业及其他条件。

3、资格复审通过的考生，考生须上交身份证、准考证、学历证书和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，签名领取面试通知书。

未通过资格复审考生，按规定不能参加面试。

四、考生须知

1、资格复审是按规定程序，对考生资格真实性进行验证，并校正网上初审因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误差，以保证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最终审查审批通过的一项重要措施。请各位考生积极给予理解和配合。

2、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参加复审。复审中，考生须本人自己前来资格复审，无特殊情况不得别人替代；不参加资格复审或超过规定时间未参加资格复审的考生，按自动放弃处理。

3、考生须携带齐全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、学历证书、对口专业执业资格或中级技术职称证书等原件（复印件无效）；同时，携带所在单位出具工作经历证明或者合同书（加盖公章）或所在学校盖章的报名推荐表（应届毕业生）等材料。
凡有关材料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或不符合报考职位条件和要求的，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，并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4、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时间为7月16日至19日，面试包括结构化答辩或无领导小组讨论和实际操作。各位考生资格复审通过后，请妥善保管证件和材料，以备面试时用。同时，请安排好工作、生活时间和行程，按面试通知的地点准时参加面试。
祝各位考生资格复审顺利、面试成功！
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人事教育处
     2013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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